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上报2012年资产
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有关数据的通知

中评协〔2012〕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试行）〉通知》（中评协[2007]109号）精神，为了做好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工作，中评协将组织开展2012年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数据上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应当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和本通知的要求认真布置开展本地区2012年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数据上报工作。要求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7月25日之前，将填写好的《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执业质量减分统计表》（附件1）、《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地方协会）》（附件2）、《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中评协）》（附件3）、《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总分公司、母子公司业务收入统计表》（附件4）和《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统计表》（附件5）一式两份（并连同电子版）上报所在地地方协会。对需要其他地方协会出具证明的行业贡献，应当提前取得书面证明文件，一并上报。

二、各地方协会在核实、汇总资产评估机构上报信息的基础上，于8月15日之前，将《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执业质量得分汇总表》（附件6）、《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汇总表（地方协会）》（附件7）、《未按规定完成后续教育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数量汇总表》（附件8）、《资产评估综合评价——业务收入汇总表》（附件9）、《资产评估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汇总表》（附件10）及机构上报的《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执业质量减分统计表》（附件1）、《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地方协会）》（附件2）、《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中评协）》（附件3）、《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总分公司、母子公司业务收入统计表》（附件4）和《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统计表》（附件5）连同以上表格的电子版报中评协。

三、《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统计表》（附件5）、《资产评估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汇总表》（附件9）所填报的信息仅作为统计信息，不作为此次综合评价指标及排名依据，但将作为考核地方业务规模和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参考。

四、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计分标准见附件11和附件12。

五、《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业务收入汇总表》（附件9）评估收入栏目以资产评估机构2011年计算应缴会费的基数为准。
六、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其综合评价信息应当分别由各自所在地地方协会上报中评协；参与母子公司试点的资产评估机构，其母、子公司综合评价信息也应分别由母公司及各自所在地地方协会上报中评协。
七、各地方协会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向中评协反映。

联系人：何亮亮、李晶；
联系电话：010-88191796、010-88191782；
电子信箱：lijing@ca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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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执业质量减分统计表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处罚或

惩戒对象
	处罚或

惩戒类型
	做出处罚或

惩戒的单位
	做出处罚或

惩戒的时间
	执业质量减分

	
	
	
	
	
	

	
	
	
	
	
	

	
	
	
	
	
	

	
	
	
	
	
	

	
	
	
	
	
	

	
	
	
	
	
	

	
	
	
	
	
	

	
	
	
	
	
	

	
	
	
	
	
	

	本机构上述__项执业质量减分属实，共减__分。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处罚或惩戒对象是机构的，填“本机构”；处罚或惩戒对象是本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填其姓名。
附件2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地方协会）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
	事项(或成果标题)
	时间
	行业贡献得分

	
	
	
	
	

	
	
	
	
	

	
	
	
	
	

	
	
	
	
	

	
	
	
	
	

	
	
	
	
	

	
	
	
	
	

	经审核，该评估机构上述__项行业贡献属实，共得__分。

资产评估协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行业贡献完成的时间范围：本次评价年度内。

            （2）评估机构所做的行业贡献，在“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栏目中填入评估机构的名称，以注册资产评估师为主体所做的行业贡献，在“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栏目中填入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姓名。

            （3）行业贡献为发表文章或专著并公开出版的，应注明文章或专著名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

            （4）“行业贡献得分”一项由地方协会填写。

附件3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统计表（中评协）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
	事项(或成果标题)
	时间
	行业贡献得分

	
	
	
	
	

	
	
	
	
	

	
	
	
	
	

	
	
	
	
	

	
	
	
	
	

	
	
	
	
	

	
	
	
	
	

	
	
	
	
	

	评估机构上述__项行业贡献属实，共得__分。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贡献完成的时间范围：本次评价年度内。

            （2）资产评估机构所做的行业贡献，在表格“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栏目中填入评估机构的名称，以注册资产评估师为主体所做的行业贡献，在“评估师姓名或机构名称”栏目中填入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姓名。

            （3）贡献为发表文章或专著并公开出版的，应注明文章或专著名称、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4）“行业贡献得分”一项由中评协填写。

附件4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总分公司、母子公司业务收入统计表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总公司（母公司）机构代码
	总公司（母公司）名称
	总公司（母公司）评估收入（单位：万元）
	备注

	1
	
	
	
	

	序号
	分公司（子公司）机构代码
	分公司（子公司）名称
	分公司（子公司）评估收入（单位：万元）
	备注

	1
	
	
	
	

	2
	
	
	
	

	3
	
	
	
	

	4
	
	
	
	

	……
	
	
	
	

	
	
	分公司（子公司）个数
	总分公司（母子公司）收入合计（单位：万元）
	备注

	合计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有分公司或参加母子公司试点的机构填此表。

2.“评估收入”以机构实际交纳会费为计算基数。

附件5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统计表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收入

（单位：万元）
	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

（单位：万元）
	备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所填报的信息仅作为统计信息，不作为此次综合评价指标及排名依据，但将作为考核地方业务规模和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参考。
2.“备注”一栏应填写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中，不同类型执业机构的收入占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总的收入的比重。
附件6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执业质量得分汇总表

资产评估协会名称（盖章）：
	序号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执业质量得分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表中“执业质量得分”栏目，应为所对应资产评估机构本次评价年度内，按照《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试行）》第七条计算得出的得分总和。

附件7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行业贡献得分汇总表（地方协会）

资产评估协会名称（盖章）：

	序号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行业贡献得分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8
未按规定完成后续教育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数量汇总表

填报协会：（盖章）

	序号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未完成后续教育评估师数量

	1
	
	
	

	2
	
	
	

	3
	
	
	

	4
	
	
	

	5
	
	
	

	6
	
	
	

	7
	
	
	

	8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汇总表填写未完成后续教育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未完成后续教育评估师数量。
附件9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业务收入汇总表
资产评估协会名称（盖章）：
	序号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资产评估收入（单位：万元）
	合并计算收入的其他评估机构名称
	备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资产评估收入”以机构实际交纳会费为计算基数。

2.因合并或分立需合并计算收入的，请在“合并计算收入的其他资产评估机构名称”栏填写被合并收入的资产评估机构名称，并在“备注”栏标注合并收入的原因是“合并”还是“分立”。
附件10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汇总表
资产评估协会名称（盖章）：
	序号
	资产评估机构代码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收入（单位：万元）
	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单位：万元）
	备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所填报的信息仅作为统计信息，不作为此次综合评价指标及排名依据，但将作为考核地方业务规模和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参考。
2.“备注”一栏应填写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中，不同类型执业机构的收入占与资产评估机构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总的收入的比重。
附件11
行业贡献计分标准（地方协会）

	事项
	得分标准

	被记入诚信档案良好记录
	1项记1分

	为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理事
	1人记1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行业检查
	一般人员每1天1分

组长或负责人在一般人员基础上增加50%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专案调查及专家论证
	1案记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已结题并验收）
	1课题记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培训授课

（跨省授课需提供相关证明）
	每4课时记1分

	在国家一级刊物上或全国性评估会议上发表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文章，出版评估方面专著（需附文章及专著原件，本人不是第一作者的，需提供第一作者证明）
	文章每篇记1—3分（多位作者的合计得分不超过3分，每1000字计1分，总计不超过3分）；专著每部不超过10分（多位作者的合计不超过10分，每1万字计1分）。

	积极配合省级资产评估协会工作的（具体列明参与工作时间、地点、内容、证明人）
	2分

	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和机构年收入计算的口径一致)
	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记1-5分


附件12
行业贡献计分标准（中评协）

	事项
	得分标准

	受到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表彰
	表彰1次记2分（以记入诚信档案为准）

	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或担任中评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的
	理事、委员1人记2分，副主任1人记3分，主任1人记5分

	担任中评协联络员
	1人记1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行业检查
	一般人员每1天记2分

组长或负责人在一般人员基础上增加50%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专案调查、专家论证及执业责任鉴定（依据原始记录）
	每人每案记10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培训授课(依据培训通知)
	每4课时记2分

	参加资产评估准则制订（依据原始记录）
	主持起草1人记20分，参与起草1人记10分（以中评协确定的项目组人员名单为准）

	参加资产评估考试教材、命题的编写工作（依据原始记录）
	主编1人记20分，参与编写1人记10分，参与审定1人记5分

	参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业务讨论（依据会议通知）
	2天记1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各部门提供并经协会秘书班子认定)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记1-5分


	抄送：各具有证券评估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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